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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特約長期照顧專業服務單位 

              輔導查核機制         110.10.05訂定 

 

一、目的: 

    為提升本縣專業服務(C碼)特約單位經營管理效能、強化專業照 

    護服務之品質及維護本縣個案權益保障，藉由輔導查核，評估及   

    追蹤其執行狀況。 

二、依據: 

        (一)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辦理長期照顧特約及費用支付作業 

            要點。 

        (二)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。 

三、辦理單位: 

    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(以下簡稱本所) 

四、輔導查核對象: 

    本縣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-專業服務特約單位 

五、辦理期程及方式: 

   (一)每年由本所派員以預先通知及不預先通知2種方式至專業服務 

       特約單位進行輔導查核。 

   (二)針對專業服務執行情形(含服務情形、行政管理等事務)透過 

       實地查核、書面資料查閱及相關人員訪談進行查核，並備有 

       紀錄。 

六、輔導查核項目及範圍: 

    (一)服務人員管理(服務人員是否取得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 

        投保)。 

    (二)行政管理(工作倫理與守則、接案流程、緊急及異常事件處 

        理辦法)。 

    (三)服務對象權益(個案服務契約書、申訴辦法、收據)。 

    (四)服務品質(服務紀錄、回覆及提供服務時效)。 

    (五)執行服務時，於晚間服務(AA08)及例假日服務(AA09)之比 

        率。    

    (六)各服務項目由單一職類人員執行整組服務之比率(CB03、C 

B04應為0%) 

    (七)單一服務人員服務次數比率高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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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長照服務提供者配合辦理事項: 

  依據「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」相關規定提供服務 

  並執行業務。 

  八、輔導機制: 

     (一)為保障長照使用者權益，本所以輔導特約單位延續辦理為 

         原則。 

     (二)違反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第十九條事項，  

         予以記點並暫停派案，自第一次違約記點之日起算1年內， 

         再有違約記點者，暫停派案2個月；自第一次違約記點之日 

         起算1年內累計違約記點達3點者，暫停派案3個月。 

     (三)違反宜蘭縣政府特約長期照顧服務契約書第二十條事項，將 

         終止契約，自終止之日起1年內不得申請簽約提供長照服 

         務或特約為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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